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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屯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6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票期权授予日：2016年12月27日 

 股票期权授予数量：1,500万份 

 

2016年12月27日，中粮屯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屯河”或“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事项的议案》，公司董事夏令和、李风春作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方案

拟授予的激励对象，对上述议案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议案发表了独

立意见，国浩律师（乌鲁木齐）事务所就上述议案所涉的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事项的议案》。 

一、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说明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程序 

1、2016 年 9 月 19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中粮

屯河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中粮屯河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股权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及《关于提请中粮屯河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公司董事夏令和、孙彦敏、李风

春、 王令义、杨红和赵玮作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符合资格激励对

象，对上述议案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



意见，国浩律师（乌鲁木齐）事务所就上述议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监事会于同

日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对上述议案进行审议，并对《股权激励计划（草

案）》中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以上相关事项披露于 2016 年 9 月 21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并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交所网站”）。 

2、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

务院国资委”）批复（国资分配[2016]1183 号)，相关事项披露于 2016 年 11 月 25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并上载于上交所网站。 

3、2016 年 12 月 5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召开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中粮屯河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粮屯河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草案修订稿）》（《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草案修订稿）》）、中粮

屯河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管理办法（草案）》（《股权激励计划管理办

法（草案）》），并决定召开公司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的相关议案。监事会于同日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草案修订稿）》和《股

权激励计划管理办法（草案）》进行审议，并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中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以上相关事项披露于 2016 年 12 月 6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并上载于上交所网站。 

4、2016 年 12 月 22 日，公司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了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上述会议审议通过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草案修订稿）》、《股权激励计划

管理办法（草案）》以及《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的

议案》等特别决议案。监事会主席代表监事会就激励对象核查意见及激励对象名

单的公示情况在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说明。以上相关事项披露于 2016 年 12 月 23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并上载于上交所网站。 

（二）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的获授条件及董事会关于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

明 

1、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的获授条件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和激励对象同时满足以



下条件时，公司方可依据本计划向激励对象进行股票期权的授予： 

（1）首次股票期权授予的公司业绩条件 

a、公司 2015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5%； 

b、 公司 2015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0.5%； 

上述两项业绩条件为不低于最近四年的平均水平、不低于对标公司 50 分位

值。 

c、经济增加值指标完成情况达到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下达的 EVA 考核目标。 

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行业划分标准，主要选取了与公司同属制造业-农副产

品加工业的 A 股上市公司，剔除部分不具有可比性公司后，作为本激励计划的

对标公司。在年度考核过程中若对标公司出现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或出现偏离

幅度过大的样本极值，则将由公司董事会在年终考核时剔除或更换样本。 

公司董事会有权根据公司战略、市场环境等相关因素对业绩指标带来重大影

响的客观实际情况，对上述业绩指标和水平进行调整和修改，但相应调整和修改

需报国务院国资委备案。 

（2）个人考核条件 

a、任职条件 

员工在获授股票期权时，应仍在本公司任职，且所承担工作重要性未发生重

大不利变化。 

b、个人绩效考核条件 

根据公司 《中粮屯河股份有限公司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激励对象在最近一

个年度考核中，激励对象绩效考核等级“称职”及以上等级可以授予。 

2、董事会关于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条件满足的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核实，公司和激励对象均实现以上各项要求和指标，满足股票

期权首次授予的条件。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实施首次授予方案，并发表独立意

见。 

（三）公司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情况的说明 

1、授予日：2016 年 12 月 27 日。 

2、授予数量：1,500 万份。 

3、授予人数：144 人。 



4、行权价格的确定 

（1）确定原则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不低于下列价格之高者： 

a、2016 年 9 月 21 日《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布前 1 个交易日的公

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12.19 元/股）； 

b、2016 年 9 月 21 日《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布前 20 个交易日、

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之一。2016 年 9 月 21

日《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布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

交易日的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分别为 12.03 元/股、11.82 元/股和 11.75 元/股。

（由于本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19 日实施了现金分红，股票期权授予前公司如发生

除权除息事项，该价格做相应调整）。 

（2）首次授予的行权价格 

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19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确定本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12.20 元/

股。仅供参考之目的，于授权日，A 股股份的收盘价为人民币 13.21 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A 股股票。 

6、首次授予的有效期及行权安排： 

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每次授予方案的等待期不低于 2

年。授权日的 2 周年期满之日起的 3 年为期权行权期。股票期权计划设三个行权

期（每一年为一个行权期，以下同），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个行权期内分别有授

予期权总量为 30%、30%和 40%的期权在行权条件满足时可以行权。 

 

阶段名称 时间安排 行权比例上限 

授予日 激励计划授予条件达成之后董事会确定  

第一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36个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3% 

第二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48个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3% 

第三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60个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4% 

7、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分配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

量（万股） 

占本计划总量比

例 

1 夏令和 董事长、党委书记 35 2.33% 

2 李风春 董事兼总经理 28 1.87% 

3 于作江 副总经理 22 1.47% 

4 赵玮 总会计师 22 1.47% 

5 吴震 副总经理 25 1.67% 

6 余天池 总经理助理 22 1.47% 

7 蒋学工 董事会秘书 22 1.47% 

8 卫华 总经理助理 22 1.47% 

其他 136 名业务和管理骨干 1,302 86.78% 

总计 1,500 100.00% 

二、监事会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获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均为在公司或子公司任职人

员，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

试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

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本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名单与公司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批准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相符。 

公司确定的授予日期不早于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股权激励授予相关事宜的

日期。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上述激励对象获授权益的条件均已成就，因此公司

监事会同意以 2016 年 12 月 27 日为授予日，向 144 名股权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1,500 万股股票期权。 

三、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对公司相关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

的影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等有关规定，公司选择布

莱克-舒尔茨（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对本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的公允价

值进行测算。董事会已确定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 2016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二），

假设股票期权的 144 名激励对象在各行权期内全部行权，根据计算得出授予的股

票期权在各期内的费用估算如下： 



单位：万元 

期权数量 

（万份） 
期权费用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500.00 5,537.475 21.238 1,937.985 1,929.200 1,129.635 519.417 

股票期权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

影响仅为测算数据，应当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四、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国浩律师（乌鲁木齐）事务所就本次股权激励授予所出具法律意见书的结论

性意见如下：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授予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

授予涉及的授予对象和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的相关规定；本次授予已经满足《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所

规定的授予条件；本次授予尚需根据《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确认、登记

手续。 

特此公告。 

 

中粮屯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